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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极电商 股票代码 0021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益堂 史宇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29号新世界商务楼

18楼

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29号新世界商务楼

18楼

电话 021-63461118-8122 021-63461118-8885

电子信箱 caoyitang@nanjids.com shiyuting@nanjid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品牌综合服务业务及经销商品牌授权服务业务、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及其他业务。品牌综

合服务业务指公司向授权供应商提供品牌授权、供应链服务等综合服务，并收取品牌综合服务费；经销商品牌授权服务业务

指公司向授权经销商提供品牌授权及电商服务，并收取经销商品牌授权费，经销商主要通过阿里、京东、拼多多、唯品会等电

商平台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即基于移动互联网端的广告营销业务， 作为移动端流量媒体供应方的代

理，为客户在该等供应方平台推广APP、投放广告。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商业模式，对外进行了服务升级，对内进行了管理

升级。

公司的自有品牌包括南极人、南极人+、南极人Home、卡帝乐鳄鱼、精典泰迪、PONYTIMES、PONYCOLLECTION等。南

极人品牌的主要授权类目包括内衣、家纺、居家布艺、女装、男装、童装、母婴、生活小电器、居家日用、鞋品、运动户外等；南极

人+品牌的主要授权类目包括男装、内衣、家纺等；南极人Home品牌的主要授权类目包括家纺、孕产用品、居家布艺等。卡帝乐

鳄鱼品牌目前主要授权类目包括鞋品、男装、箱包皮具、服饰配件、家纺、内衣／家居服、运动户外、童装、汽车用品等。精典泰

迪主要授权类目包括主要在线上渠道运营的童装、婴装、亲子装、尿片／洗护等婴童用品、孕妇装、孕产妇用品、内衣／家居

服、童车童床、玩具、箱包皮具等，及主要在线下渠道授权运营的食品、手机壳、数据线、旅行用品、毛绒玩具、儿童内衣、儿童家

纺等。PONY系列是基于“亚洲美妆天后” Pony的人气与品牌价值，主营彩妆、护肤、美妆工具、饰品等类目的产品业务及基于

内容营销的广告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提升了面向供应商及经销商等合作伙伴的各项服务，公司的商家服务部、品牌设计中心、数据中心、商家

督查部等部门为合作伙伴提供客服管理、运营管理、店铺形象管理、营销数据管理、活动资源管理、电商平台公共关系管理等

多项服务，同时加强监督，杜绝负面事项。另外，公司根据品牌定位及发展方向，分析研究市场情形，对南极人品牌进行了广告

投放，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是全资子公司时间互联的主营业务。通过代理移动互联网媒体投放平台流量及其整合的分散流量，

向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精准的营销服务。时间互联受客户委托在VIVO、小米、腾讯应用宝、今日头条等移动媒体投放平台采

购流量资源，投放客户APP、产品等推广信息，产生移动互联网媒体投放平台业务收入。同时，时间互联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向

其提供移动互联网流量整合、营销方案设计等定制化或个性化营销服务，产生移动互联网流量整合业务收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352.86 985.79 985.79 240.12% 520.98 52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6.47 534.29 534.29 65.92% 301.14 30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1.19 501.3 501.3 67.80% 290.46 29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1.39 537.79 537.79 2.53% 457.36 457.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4 0.23 56.52% 0.20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4 0.23 56.52% 0.20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5% 27.26% 27.26% -1.21% 21.76% 21.76%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549.25 3,820.52 3,820.52 19.07% 2,046.80 2,0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38.58 3,021.17 3,021.17 23.75% 1,534.38 1,534.3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0,447.21 72,959.14 81,090.65 130,78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26.11 20,251.60 15,769.73 43,69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80.80 19,194.60 15,135.94 41,60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8.06 15,161.00 9,908.86 34,736.8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5,7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36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玉祥

境内自然

人

26.68% 654,899,490 654,576,856 质押 372,435,000

吴江新民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7% 139,213,921

上海丰南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6% 75,118,830 75,118,830

朱雪莲

境内自然

人

2.75% 67,606,947 67,606,947

蒋学明

境内自然

人

2.61% 63,975,000 质押 62,845,050

中国工商银

行－汇添富成

长焦点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6% 62,828,200

东方新民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1% 61,524,253 质押 59,829,8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低碳环保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13% 52,380,773

刘睿

境外自然

人

2.09% 51,353,286 38,514,964 质押 19,829,998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蓝

筹稳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8% 48,515,0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玉祥、朱雪莲为夫妻，与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蒋学

明与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

1

，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80,987亿元， 同比增长9.0%， 其中商品零售额达

338,271亿元，同比增长8.9%。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5,637亿元，同比增长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5,350亿元，同

比增长10.1%。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198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比上年提高

3.4个百分点。电商渠道依旧保持活力和稳健增速，为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1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1、主营业务发展稳健、财务指标质量持续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稳健发展，营业收入达335,286.00万元，同比增长240.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88,647.22

万元，同比增长65.92%。其中，品牌综合服务业务收入及经销商品牌授权收入合计93,378.58万元，同比增长46.09%；移动互联网

营销业务收入为231,601.70万元。

公司本部在收入、净利润持续增长的同时，主要财务指标质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净值为72,458.36

万元，上年末为50,763.90万元，同比增加42.74%，其中：品牌综合服务业务应收账款为41,840.57万元，上年末为30,756.61万元，同

比增加36.04%；保理业务应收账款为16,685.28万元，上年末为4,837.68万元，同比增加244.90%；公司全资子公司时间互联的应

收账款为11,972.55万元，上年末为12,356.52万元，同比下降3.11%；预付账款总额为55,279.79万元，其中公司本部预付账款为

265.97万元，同比减少33.5%；时间互联预付账款为55,013.81万元，同比增加321.4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5,138.69

万元，其中公司本部为57,912.73万元，同比增加13.65%；时间互联为-2,774.04万元。

综上，公司本部主营业务的应收账款进一步改善、预付账款同比减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2、授权品牌产品GMV保持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授权品牌产品的GMV达205.21亿元，同比增长65.45%。从品牌维度看，南极人品牌实现GMV177.53亿元，同比增

长62.82%；卡帝乐品牌实现GMV23.34亿元，同比增长83.71%；从平台维度看，在阿里、京东、拼多多实现的GMV分别为146.03亿

元、35.60亿元、17.63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64.19%、40.42%、153.00%。

报告期内，内衣、男装、家纺、童装、女装、母婴、个护健康、箱包服配、鞋品等类目依旧呈现了较好的成长性，占全部类目

GMV的90%左右。

报告期内，公司多达八个一级类目的GMV居阿里平台行业前十名，包括（1）女士内衣/男士内衣/家居服、（2）床上用品、

（3）男装、（4）童装/婴儿装/亲子装、（5）流行男鞋、（6）孕妇装/孕产妇用品/营养、（7）居家布艺、（8）服饰配件/皮带/帽子

/围巾等。GMV数据在总数、同比、细分类目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3、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时间互联与部分主要供应商的合作进一步加深。2018年新拓展的供应商VIVO成为时间互联2018年最大的供应

商。原有主流媒体应用宝、小米、今日头条以及中小流量平台的合作业务量也稳步上涨，同时，时间互联在2018年底入选为

2019年小米渠道电商行业独家代理商。

报告期内，时间互联客户数量突破1,300家。同时，时间互联和行业知名客户也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合作，包括以苏宁易购、

拼多多、唯品会、网易考拉、每日优鲜、蘑菇街为代表的电商客户；以融360、宜人财富、人人贷、360借条为首的金融客户；以猎

豹集团、一下科技、映客、掌阅、YY、美拍、咪咕、搜狐为首的网服客户等，保持细分行业的竞争优势。有效加大了客户的行业覆

盖度、强化了优势行业，在媒体和客户侧双管齐下，不断提升行业知名度，加强综合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品牌综合服务

业务

899,930,249.10 846,884,460.19 94.11% 44.74% 43.60% -0.74%

移动互联网媒

体投放平台业

务

2,200,794,790.65 151,697,838.36 6.89% 898.56% 579.72% -3.2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长240.12%，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增长644.3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业务规模扩张，以及2017年10

月31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时间互联，本期全年合并影响所致，相应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增加65.0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业务规模扩张，营业收入增加，营业利润

增加，相应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报告期内，品牌综合服务占营业收入比重26.84%，同比减少36.23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媒体投放平台业务占营业收入比

重65.64%，同比去年纳入报表数据增加43.28个百分点，收入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10月31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时间互联，本期全年合并影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一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

号一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一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

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一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

公司于2018年1月1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对尚

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将“应收股利” 和“应收利息”

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 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将“工程物资” 归并至“在建工程” 项目；将“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 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将“专项应付款” 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 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34,637,112.07 一 一 一

应收账款 507,638,991.46 一 22,167,339.14 一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一 542,276,103.53 一 22,167,339.14

应收利息 一 一 一 一

应收股利 一 一 一 一

其他应收款 52,571,929.11 52,571,929.11 4,080,727.61 4,080,727.61

固定资产 3,819,963.32 3,819,963.32 145,718.29 145,718.29

固定资产清理 一 一 一 一

在建工程 一 一 一 一

工程物资 一 一 一 一

应付票据 一 一 一 一

应付账款 23,844,258.19 一 4,035,046.56 一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一 23,844,258.19 一 4,035,046.56

应付利息 342,209.02 一 一 一

应付股利 一 一 一 一

其他应付款 261,238,124.59 261,580,333.61 94,976,817.90 94,976,817.90

长期应付款 一 一 一 一

专项应付款 一 一 一 一

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59,983,102.29 30,470,956.50 18,214,606.15 9,229,654.52

研发费用 一 29,512,145.79 一 8,984,951.63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度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无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无

3、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

应的合并财务报表层面

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诸暨华东一站通女装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410,000.00 41.00 转让 2018/6/21

工商变更核准作

为丧失控制权时

点

-1,215,441.48

拉萨亨利嘉业科技有限

公司

一 100.00 转让 2018/12/2

工商变更核准作

为丧失控制权时

点

2,276.21

（续上表）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比例

（%）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账面价

值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的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剩余股权

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公允价

值的确定方法及

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

资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投资损益

的金额

诸暨华东一站通

女装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10.00 100,000.00 100,000.00 一 一 一

拉萨亨利嘉业科

技有限公司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4、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新设子公司

①新疆卡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2018年3月公司子公司南极电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0.00万元，南极电商（上海）持股比例是100%。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未缴纳出资。

②新疆哈雅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在2018年11月本公司子公司北京亨利嘉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亨利嘉业持股比例100%。截止2018年12月31日，尚未缴纳出资。

（2）清算子公司

①诸暨一站通优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②诸暨一站通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③淮安恒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④太笛（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完成清算注销，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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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2日以短信、电子

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下午1：30在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29号新世界

商务楼18楼南极电商(上海)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列席了会议，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

长张玉祥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董事会递交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52,859,972.47元，利润总额963,038,596.7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6,472,236.97

元，基本每股收益0.36元/股。

具体财务数据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86,472,236.97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7,712,386.52元，2018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分配利润为848,759,850.45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03,931,

217.03元，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0,393,121.70元，2018年实现的母公司可分配利润为273,538,095.33元，加

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14,113,122.44元， 减去2017年度已分配的现金股利101,467,969.93元，2018年末母公司可分配的利润为

186,183,247.84元，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1,860,926,915.10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公司于2018年度通过

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9,037,077股，支付总金额为67,597,253.12元（不含交易费

用），该部分金额视同2018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占2018年实现的母公司可分配利润的24.71%，符合公司章程中“公司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以母公司与合并报表孰低原则）的10%”的规定。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未来的发展需要，结合目前的经营现状、资金状况，公司董事会决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2018年度不另行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监事报酬情况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批准《公司201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同意支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

年度审计费用189万元，同意继续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业务和项目建设的顺利开展，同意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根据实际运营和融资需求，于2019年度

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

现、授信开证、资金业务、贸易融资、项目贷款等业务，并根据相关金融机构要求，以公司合法拥有的财产作为上述综合授信的

抵押物或质押物。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止，该等授权额度在授权范

围及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决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

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

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

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

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

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让

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因本

章程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 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

（一） 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 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草案)》刊登于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的有关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修订案)》刊登于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2时30在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29号新世界商务楼18楼南极电商(上海)有限公司

会议室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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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2日以短信、电子邮

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下午在上海市黄浦区凤阳路29号新世界商务楼18楼南极电商(上

海)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丽宁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经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财务数据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86,472,236.97

元，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7,712,386.52元，2018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分配利润为848,759,850.45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303,931,

217.03元，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0,393,121.70元，2018年实现的母公司可分配利润为273,538,095.33元，加

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14,113,122.44元， 减去2017年度已分配的现金股利101,467,969.93元，2018年末母公司可分配的利润为

186,183,247.84元，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1,860,926,915.10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公司于2018年度通过

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9,037,077股，支付总金额为67,597,253.12元（不含交易费

用），该部分金额视同2018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占2018年实现的母公司可分配利润的24.71%，符合公司章程中“公司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以母公司与合并报表孰低原则）的10%”的规定。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未来的发展需要，结合目前的经营现状、资金状况，公司董事会决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2018年度不另行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制订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的利润分配政策、符合公司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详见2019年4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5、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出具了如下专项审核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自我评价报告》，并发表如下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的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自本年度1月1日起至本

报告期末，未发现本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本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是完整和合理的，能够合理地保

证内部控制目标的达成。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业务和项目建设的顺利开展，同意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根据实际运营和融资需求，于2019年度

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

现、授信开证、资金业务、贸易融资、项目贷款等业务，并根据相关金融机构要求，以公司合法拥有的财产作为上述综合授信的

抵押物或质押物。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止，该等授权额度在授权范

围及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9、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决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

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

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

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

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

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让

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因本

章程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 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

（一） 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 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修订案)》刊登于2019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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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将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张玉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68号）的核准，由本公司向张玉祥、朱雪莲、胡美珍、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91,158,25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05元）购

买南极电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极电商” ）100%股权，同时由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香溢融通（浙江）投资有

限公司管理的香溢专项定增1-3号私募基金募集配套资金，共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1,512,605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9.52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9.60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8,869,840.67元，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271,130,158.93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2月30日到位，并存放于上市公司在中国银行吴江盛泽支行00000483258228281账户内。上述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5]4117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

理。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18年度，上海南极电商合计使用募集资金230,192,136.78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年度累计利息收入2,157,711.11元，其

中，活期存款利息收入61,596.11元，7天通知存款及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2,096,115.00元，扣减手续费支出2,190.00元后，净额为

2,155,521.11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82,048,448.04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3,716.95元，上述募集资金

存放于上海南极电商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二）2017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向刘睿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703号）的核准，本公司向张玉祥、南极电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行股份29,128,942股，发行价格每股13.44元，

募集资金总额391,492,980.48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10月10日到位，并存放于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

浦支行31050183450000000558账号。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7]5145号《验

资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18年度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年度累计利息收入210,043.40元，扣减手续费支出360.00元后，净额

为209,683.4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9,186,407.55元。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青浦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

的规范使用。

（一）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城中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31050183450000000038，相关募集资金由原募

集资金临时存放账户中国银行吴江盛泽支行00000483258228281划拨到账。2016年1月，募集资金到账后，南极电商同保荐机构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6年2月4日，南极电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

案》：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 、“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品牌建设项目”均由控股子

公司上海南极电商承担实施，实施方式为南极电商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对上海南极电商进行增资。由于该募集资金

的实施主体为上海南极电商，2016年4月26日，南极电商将募集资金余额272,195,690.00元增资至上海南极电商，增资金额为南

极电商实际募集金额271,130,158.93元加上截至增资日前的存款利息收入净额1,065,531.58元， 其中期间利息收入1,066,142.08

元，手续费支出610.50元。本次增资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验字[2016]3296号《验资报告》验

证。2016年5月30日，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

极电商（上海）有限公司经协商，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备注

建设银行上海青浦城中支行*1 31050183450009333333 3,716.95 上海南极电商

建设银行上海青浦城中支行*2 31050183450009111111 一一 上海南极电商

建设银行上海青浦城中支行*3 31050183450009222222 一一 上海南极电商

合计 3,716.95

注：*1为提高资金存款效益，上海南极电商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下分别开立从属于

募集资金账户的理财账户，主要进行7天通知存款、34天结构性存款、50天结构性存款理财投资。该账户纳入募集资金账户统

一管理，不得用于结算或提取现金，到期后该账户内的资金只能转入募集资金。

*2该募集资金专户及从属于募集资金账户的理财账户已于2017年7月销户；

*3该募集资金专户及从属于募集资金账户的理财账户已于2017年7月销户；

（二）2017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城中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31050183450000000558。2017年11月，为规范本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的规定，本公司(甲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乙方)、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

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

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备注

建设银行上海青浦城中支行 31050183450000000558 69,186,407.55 南极电商股份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2018年7月6日，南极电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品牌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余额偿还部分卡帝乐中

期款并购贷款的议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品牌建设项

目募集资金余额偿还部分支付卡帝乐收购项目中期款时使用的1.8125亿元银行并购贷款， 剩余未还部分使用自有资金偿还，

由于第一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品牌建设项目的用途即为通过收购、合作、新设等方式增加运营品牌及“南极人” 、其他品

牌的营销推广，上市公司使用品牌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余额偿还部分卡帝乐中期款并购贷款1.8125亿元符合项目用途。

2018年7月23日， 上述议案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282,048,448.04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

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113.02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23,019.2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_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28,204.84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200.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4.51%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电商生态服务平

台建设

是 8,000.00 4,000.00 _ _ _ _ _ 不适用 是

柔性供应链服务

平台建设

是 14,000.00 5,000.00 _ 28.58 0.57 _ _ 不适用 是

品牌建设 是 8,000.00 18,255.87 _ 4,157.05 22.77 一 _ 不适用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一 30,000.00 27,255.87 _ 4,185.63 _ _ _ _ _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_ _ _ _ _ _ _ _ _ _

合计 _ 30,000.00 27,255.87 _ 4,185.63 _ _ _ _ _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1、“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随着上市公司品牌授权的逐渐深耕，电商服务逐渐常态化、经验化，电商生态服务平台的业务内涵、数

据技术系统等与上市公司的日常业务运营息息相关。电商生态服务平台相关数据系统更新迭代加快，需紧

随业务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相关投入不宜过大。另外，数据智慧平台、图片拍摄、店铺装修、运维提升

等内容支出相对投资金额变小，后续电商平台系统建设可采用自有资金支付。对该募投项目终止并不影响

上市公司正常电商生态服务的开展，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增加自有资金的投入，更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情况，为更充分有效地运用募集资金，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上市公司拟

将该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余额变更为“品牌建设”项目用途资金。

2、“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由于上市公司根据实际业务发展情况制定以“品牌矩阵建设”为核心的业务策略，持续夯实、扩展品牌

矩阵并拓展品牌矩阵周边业务，故收缩柔性供应链园区业务，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综合评估对柔性供应链体

系的部分子公司进行股权转让或注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义乌一站通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诸暨一站通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及诸暨一

站通优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完成注销；桐乡一站通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及诸暨华东一站通女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已完成控股转参股，公司持股比例分别由51%变更为20%和10%；合肥南极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已实施完毕，转让后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义乌品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已实施完毕，转让

后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情况，为更充分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上市公司拟将该项目终止，并将此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余额变更为“品牌建设”项目用途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716.95元，余额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二）2017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在2017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到位之前， 上市公司已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2017年度，上市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63,348,320.74元，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会专字【2017】

5278号），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核验和确认。根据上述鉴证报告，2017年上市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金额

（万元）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金额（万元）

以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万元）

1 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对价 38,240.00 5,000.00 5,000.00

2 本次交易中介费用等发行费用 1,090.30 1,334.83 909.18

合计 39,330.30 6,334.83 5,909.18

经公司2017年12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募集资

金59,091,791.0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同时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该募集资金账

户2017年度共支出322,659,791.04元，除上述以募集资金59,091,791.0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外，2017年度支付时间互联

收购款现金对价部分263,568,000.00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8,976,724.15元。

2018年度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9,186,407.55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

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149.30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_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_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32,265.9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_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_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收购时间互联的现

金支付对价

否 39,330.30 39,330.30 _ 32,265.98 82.04% _ 12,783.65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一 39,330.30 39,330.30 _ 32,265.98 82.04% _ 12,783.65 _ _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_ _ _ _ _ _ _ _ _ _

合计 _ 39,330.30 39,330.30 _ 32,265.98 82.04% _ 12,783.65 _ _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截止2017年10月1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63,348,

320.74元，募集资金到位后，于2017年12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59,091,791.04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018年度未发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相关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7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余额6,918.64�万元，余额将继续用于支付收购

时间互联100%股权现金对价部分；以上募集资金余额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2016年度变更前次募投项目用途

2016年8月12日，南极电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前次募投项目用途的议案》，基于公司“造品

牌、建生态”发展战略下，为切实发挥募集资金对公司业务的促进作用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该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优化。调整后“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8,000.00万元变更为4,000.00万元，“柔性

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14,000.00万元变更为5,000.00万元，“品牌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8,

000.00万元变更为18,255.87万元。

2016年9月14日，上述议案经南极电商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8月15号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前次募投项目用途的公告》。

2、2017年度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2017年5月25日，南极电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基于上市公司“造

品牌、建生态”发展战略下，业务发展对募集资金的使用需求，为切实发挥募集资金对上市公司业务的促进作用并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将“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全部投入“品牌建设项

目”项目。调整后“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4,073.45万元变更为0万元，“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5,073.63万元变更为0万元，“品牌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14,306.46万元变更为23,453.55万

元。2017年6月21日， 上述议案经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2018年度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 (3)= (2)/

(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品牌建设

电商生态服

务平台建设

23,453.55 23,019.21 24,019.21 102.41% 2018年7月 一 不适用 否

柔性供应链

服务平台建

设

品牌建设

合计 23,453.55 23,019.21 24,019.21 102.41% _ 一 _ _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一、第一次变更

1、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调整情况

将“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金额调减，调减

金额放入“品牌建设”项目，并将“品牌建设” 项目用途从南极人品牌推广扩展为公司旗下

所有品牌的建设与推广。变更后，“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

设” 项目、“品牌建设”项目的金额分别为4,000万元、5,000万元、18,255.87万元（上述金额包

含银行利息收入）。

2、具体项目变更原因

公司的核心战略是建设品牌矩阵，且“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 、“柔性供应链服务平

台建设”两个项目资金需求减少。

3、决策程序

2016年8月12日，南极电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前次募投项目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

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均明确发表了同意及合规意见；2016年9月14日， 上述议案经南极电

商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上市公司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南极电商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南极电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关于变更前次募投项目用途的公

告》、《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对本次募投项目变

更情况进行公告说明。

二、第二次变更

1、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调整情况

为切实发挥募集资金对上市公司业务的促进作用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电商

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全部投入“品

牌建设”项目。调整后“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4,073.45万元变更

为0万元，“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5,073.63万元变更为0万元，

“品牌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14,306.46万元变更为23,453.55万元（上述金额包含银

行利息收入）；

2、具体项目变更原因

截至2017年4月30日，“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 、“柔性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 两个项

目资金使用率较低，未能发挥募集资金对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促进作用。品牌建设项目进度

基本符合预期，主要支出为上市公司于2016年11月收购的“Classic�Teddy” 系列中文及图形

商标第1-35类款项。上市公司已成立精典泰迪事业部，并开始拓展家纺、童装、母婴等领域的

业务。

“电商生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下转B266版）


